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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

刘忠林 50 岁了，他人生二分之一的

时间是在铁窗里度过的。

1989 年 ， 同 村 女 子 郑 殿 荣 失 踪 ， 一

年后尸体被发现，次日，警方锁定刘忠林

为嫌犯。在案发的第四年，一审法院认定

刘忠林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他死缓。

实际上，该 案 在 当 时 存 在 着 众 多 的

疑 点 和 争 议 ： 将 刘 忠 林 定 罪 的 直 接 证 据

仅 有 他 本 人 的 有 罪 供 述 和 证 人 证 言 ， 而

刘 忠 林 认 罪 后 曾 多 次 翻 供 ， 他 对 作 案 过

程 、 方 式 、 动 机 等 叙 述 也 有 多 个 不 同 的

版 本 ； 最 为 关 键 的 目 击 证 人 ， 最 初 在 描

述 带 走 郑 殿 荣 的 绑 匪 人 数 时 称 是 2 人 。

并 且 ， 有 证 据 表 明 刘 忠 林 曾 受 到 过 刑 讯

逼供。

尽管如此，刘忠林还是在狱中度过了

漫长的 20 余年，直到 2016 年 1 月 22 日刑

满获释。他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

者，从入狱开始，早日摆脱“杀人犯”的

标签就成了他所有的念想。

2012 年 3 月 28 日 ， 吉 林 省 高 院 决 定

再审此案，这让刘忠林看到了希望。但此

后，吉林省高院一直未有进一步的动作，

4 年后的 2016 年 4 月 25 日，才终于第一次

开庭，后续该案又是迟迟未结。

2018 年 4 月 20 日 上 午 ， 吉 林 省 高 院

正式宣判刘忠林无罪。这一刻，他已经等

了太久：长达 20 多年的牢狱生活，出狱

后 的 适 应 和 漂 泊 ， 刘 忠 林 坦 诚 从 未 真 正

“抬起过头”来，一切都在等待着一纸判

决“正名”。

“罪名终于洗清了。”刘忠林叹了口气。

戴上“杀人犯”的帽子

所有事情在一个晚上被改变。

22 岁 的 刘 忠 林 以 种 地 为 生 ， 父 亲 两

年前病逝，母亲患有精神病走失，哥哥常

年外出打工，他独自一人居住在吉林省东

辽县凌云乡会民村。

1990 年 10 月 29 日，警察突然找到了

他，让刘忠林跟他们走一趟。刘忠林说，

到了派出所他就被调查。

前一天上午 9 点多，会民村村民修河

时，在河套边的白菜地里挖出一具女尸。

同样住在村里的郑殿臣认出，女子是他的

妹妹郑殿荣。

郑 殿 荣 这 一 年 20 岁 ， 一 年 前 失 踪 ，

之后杳无音讯。警方的尸检报告认定，郑

殿荣遇害时已怀孕 20 至 21 周。

据 《北 京 青 年 报》 报 道 ，《验 尸 报

告》 对尸体做了描述：“头左颞枕顶部距

左 耳 孔 上 后 方 6cm 处 骨 折 ⋯⋯ 咽 部 、 气

管、食管内见有泥土。”法医分析，“郑殿

荣头遭钝器打击后掩埋致重度颅脑损伤和

机械性窒息，系他杀。”

县公安局 《破案报告》 显示，刘忠林

之所以被锁定，是因为村民江久英的一句

话。江久英说，刘忠林在郑殿荣失踪前曾

对她说：“小荣子怀孕了，我得领她把孩

子做掉。”说完又叮嘱她：“别跟别人说，

说出去我就没命了。”

而在郑殿荣家人的印象里，郑殿荣年

纪尚小，没听说她和谁在处对象，也对她

怀孕的情况感到诧异。

1994 年 7 月 11 日 ， 刘 忠 林 被 辽 源 中

院 一 审 判 处 死 刑 ， 缓 期 两 年 执 行 。1995
年 8 月 8 日，吉林高院核准死缓判决。从

一审到核准阶段，刘忠林没有辩护律师，

并多次否认自己杀人。

实际上，将刘忠林定罪的直接证据仅

有他本人的有罪供述 和 证 人 证 言 。 而 刘

忠 林 的 供 述 也 并 不 稳 定 ， 认 罪 后 ， 他 曾

多 次 翻 供 。 同 时 ， 刘 忠 林 对 于 作 案 过

程 、 方 式 、 动 机 等 叙 述 也 有 多 个 不 同 的

版本。

1990 年 10 月 29 日晚，他在派出所做

了 第 一 份 笔 录 ， 表 示 对 案 情 “ 不 清 楚 ，

啥 也 不 知 道 ”。10 月 30 日 ， 刘 承 认 与 郑

为 恋 爱 关 系 ， 多 次 发 生 性 关 系 致 其 怀

孕 ， 担 心 事 发 后 郑 家 人 找 他 算 账 ， 起 意

杀人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刘忠林的有罪供述笔

录显示，他的供词自相矛盾，仅仅作案方

式就有多种说法：在路上绑架郑、叫她到

玉米地里后拽走、绑架后在山上打死，还

有称带走她当晚将她逼到地里打死。

郑殿臣的女儿郑春梅是此案关键的目

击证人，警方曾对她做过 3 次笔录。

郑春梅最初曾表示，郑殿荣失踪时的

绑 匪 为 两 人 。“ 一 个 人 从 路 上 往 下 （东）

去，骑自行车。一个由苞米地出来。两个

人都蒙面⋯⋯两个人过 来 把 小 姑 的 胳 膊

背 到 后 面 ， 用 绳 绑 上 ， 放 到 自 行 车 前 大

梁 上 ， 一 个 人 带 走 了 ， 另 一 个 人 跑 回 苞

米地了。”

但在后来的两次笔录中，郑春梅又改

称，绑架郑殿荣的是 3 人。

一场持续27年的“马拉松”

“我从来都没杀过人，这就是事实。”

刘忠林反复强调。他表示，之所以做有罪

的供述，是因为遭到刑讯逼供：审讯人员

曾用竹签刺他的手指，用电热扇烤手，还

用铁棒砸他的脚。

“被抓第三天，我的 10 个手指头就都

烂了。”刘忠林说，他的手指十指后来都

患了灰指甲，右脚大拇指骨折，恶化为骨

髓炎，最后在监狱医院截肢。

25 年的 关 押 生 活 对 于 刘 忠 林 来 讲 太

过 漫 长 。“ 一 开 始 数 日 子 ， 后 来 不 数

了 ， 就 一 天 天 慢 慢 过 。” 在 最 初 ， 因 为

“ 根 本 没 犯 罪 ”， 刘 忠 林 抗 拒 改 造 ， 后 来

却 “ 想 通 了 ”：“ 一 边 等 待 正 义 ， 一 边 争

取 早 日 出 去 ， 这 样 或 许 才 有 机 会 更 好 地

平反。”

刘忠林没有律师。服刑期间，小学二

年级文化的他为了翻案，“一个字一个字

抠”，不会就查字典，他回忆自己曾写下

近 百 封 申 诉 状 ， 但 提 交 上 去 均 无 任 何 回

应 。2008 年 ， 刘 忠 林 的 姐 夫 王 贵 贞 开 始

帮忙申诉，才第一次找来了律师，在会面

时，律师拍下了刘忠林的手和脚。

这份申诉终于引起重视，2012 年 3 月

28 日，吉林省高院决定再审此案。刘忠

林看到了希望，但他没想到，这一等又是

4 年。

2016 年 1 月 22 日 ，48 岁 的 刘 忠 林 刑

满 释 放 。 同 年 4 月 ， 吉 林 省 高 院 开 庭 重

审，刘忠林讲述了办案警察对其刑讯逼供

的经过，法官还察看了他手和脚的伤情。

庭上，两名律师均作无罪辩护，但判决书

迟迟未下达。

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宇鹏

是刘忠林的辩护律师。在他的印象里，自

己接触该案，看到刘忠林手脚的伤痕后，

第一感受就是“触目惊心”。

“此案定罪的只有言辞证据，缺乏现

场痕迹等物证。而言辞证据只有刘忠林的

认罪供述和证人证言，证人证言不能直接

证明他杀了人。加上他手脚的情况，这份

认罪供述的可信度更是大大降低。这个案

件的证据体系支离破碎。”张宇鹏告诉中

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。

出狱两年，“无罪”才能带
来真正的开始

尽管出狱已经两年多，“杀人犯”仍

是刘忠林身上最显著的标签。

刑满释放那天，来接他的表姐早已不

记得他的模样。在监狱门口，表姐拉住释

放的犯人一个个挨着问，得到了肯定的答

案后，两人抱头痛哭。

“20 多年的监狱，把我关傻了，出来

啥都不认识。”刘忠林觉得自己和社会格

格不入，他没见过手机，没见过电脑，甚

至不知道什么是易拉罐。

最 难 的 还 是 “ 手 无 寸 铁 ”。 刘 忠 林

说，出来后，他越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：

“我没钱，没住处，也没家庭支撑。在监

狱里好歹学了点儿技能，但是没处用，因

为身份‘黑’。”

刘忠林 目 前 在 河 北 干 着 他 的 第 四 份

工 作 。 此 前 ， 他 分 别 去 过 大 连 、 长 春 和

深 圳 。 在 深 圳 ， 刘 忠 林 找 到 份 装 手 机 充

电 器 的 活 儿 ， 干 了 3 天 刚 落 下 脚 ， 公 司

查了他的身份证，因为“案底”，他被辞

退了。

换掉的另外两份工作里，最长的一个

持续了 4 个月。“离开或多或少都和背着

罪名有关系。”他说。

两年里，他曾回过 7 次家。彼时的土

坯 房 ， 20 多 年 无 人 居 住 ， 早 已 破 败 不

堪，废弃在路边。回村的 7 次里，刘忠林

4 次都找过郑殿臣，他也记得，郑殿臣对

他说，不相信他是杀害妹妹的凶手，“从

案发他们就知道我不会这么做”。

2018 年 4 月 20 日 9 点多，这个拉锯了

多年的故意杀人案终于宣判：刘忠林无罪。

在刘忠林看来，平反意味着“以后好

找工作，再回村里就能在村干部和村民面

前‘挺直腰板儿’。”

外出打工时，刘忠林多数时候吃住在

公司，每月 4000 多元的工资基本全攒了

下来。“没其他念想，也根本没有花钱的

地方。”

如 果 没 出 事 ， 刘 忠 林 可 能 先 种 几 年

地，之后就在老家开个小超市，简简单单

地结婚生子。如今，他 50 岁了，也希望

洗清冤情之后有机会成家。

刘忠林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

者，下一步，他还将着手申请国家赔偿，

继续还自己一个公道。

含冤27年，吉林刘忠林故意杀人案终改判无罪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
实习生 谢煜楠

4 月 8 日 ， 因 被 指 涉 嫌 收 受 设 备 商

35 万 元 ， 44 岁 的 蒋 永 容 又 一 次 站 在 被

告席上。

蒋永容曾任贵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车

管处副处长，2014 年 1 月，因涉嫌受贿罪

被刑拘。此后，他收到了两份判决书、两

份裁定书。

一审时，法院认定受贿罪成立，蒋永

容获刑 10 年；重审时，他再次被认定犯

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3 年，处罚金 20 万

元 。 蒋 永 容 坚 持 上 诉 ， 2017 年 3 月 30
日，他收到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

再次发回重审的通知。2018 年 4 月 3 日 ，

该案在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开庭。

将蒋永容定罪的直接证据，包括公诉

机关提交的蒋永容的“认罪供述”，及证

人的口供笔录。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

者发现，事实上，原审排除的有罪供述，

法院在第一次重审时却予以采纳，而重审

时法院却排除了原审曾采纳的供述；而行

贿人在如何送钱、送钱数量等细节的描述

上，口供亦多次变化。同时，蒋永容的职

权 范 围 是 否 与 行 贿 人 的 业 务 存 在 直 接 关

系，也存在较大的争议。

被 羁 押 两 年 之 后 ， 蒋 永 容 在 2016 年

10 月二审判决后被取保候审，暂时恢复

了自由。他反复向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

记者表示，自己是无罪的。“我信法，相

信法律最终会还我公正。”蒋永容说。

经 过 4 月 3 日 、4 日 及 8 日 3 天 的 庭

审，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宣布本案将择

期宣判。

“突如其来”的罪名 进看
守所后翻供

2014 年 1 月 17 日 ， 正 在 贵 阳 当 地 检

查车管工作的蒋永容突然接到总队领导的

电话，“纪委找你一下”。下午 2 点半，蒋

永容来到省公安厅纪委办公室配合调查。

南明区人民检察院的几名办案人员随后到

达，带走了蒋永容。

蒋永容回忆，到办案区后，他就被限

制了人身自由。21 日，蒋永容在指定监

视地点开始写自述材料；22 日下午，他

被转移到南明区人民检察院，做了笔录；

23 日下午，他被转送到看守所，体检后

被审讯并做笔录。

蒋永容说，2 月 5 日贵阳市人民检察

院前来提讯，并做捕前笔录时，他已经翻

供，坚称自己无罪。

2015 年 4 月，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

一审认定：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，机动

车检测设备供应商贵州汉诺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汉诺公司”） 董事长谢保成

分 3 次共送给蒋永容 35 万元的好处费，蒋

永容全数予以收受。蒋永容犯受贿罪，被

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。

蒋永容随后上诉，2015 年 7 月，贵阳

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以 “ 事 实 不 清 、 证 据 不

足 ” 发 回 重 审 。2016 年 6 月 28 日 ， 南 明

区法院重审第一次开庭；10 月，该重审

第二次开庭后，南明区法院认定蒋永容犯

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3 年，并处罚金 20
万元。

蒋永容再次上诉。2018 年 3 月，他收

到了贵阳中院再次发回重审的裁定，该裁

定书认定，“原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

序”。

事实上，原审和重审中，蒋永容的有罪

供述都是法院定罪的直接证据。这些证据

出自蒋永容 2014 年 1 月 18 日、1 月 21 日在

指定监视地、1 月 22 日在南明区人民检察

院，以及 1 月 23 日在修文看守所的供述。

但这些供述在蒋永容离开指定监视居

住地点不久就被他自己否认。蒋永容说，

这 些 材 料 是 自 己 遭 受 刑 讯 逼 供 被 迫 承 认

的。原审前，他就向法院提出了将有罪供

述认定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。

蒋永容表示，在看守所时，他曾受侦

查 人 员 威 胁 ， 并 致 “ 手 肘 处 点 状 擦 伤 ”。

对此法院称，每日不中断的视频显示，侦

查机关为他提供了必要的饮食、休息以及

医疗服务，未对其进行刑讯逼供。

已有的两份判决书显示，原审排除的

有罪供述，法院在第一次重审时却予以采

纳，而重审时法院却排除了原审曾采纳的

供述。

法 院 原 审 采 信 了 蒋 永 容 2014 年 1 月

23 日在贵州修文县看守所的供述。值得

注意的是，这份供述同步的录音录像只有

画面，没有声音。检察院表示是“技术故

障”。法院查看该录像后认为“未看出其

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限制”，进一步认定

该供述具有法律效力。

蒋永容的第一辩护人、北京泽博律师

事务所律师周泽认为，检察机关取证的程

序存在违规。重审时，法院认定侦查机关

在这份侦查录像中“无同步录音，不符合

法定程序”，最终予以排除。

然而，法院第一次重审时认定有效的

是蒋永容 1 月 22 日在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时

的笔录。在原审时，这份笔录曾由于“被

拘传之前曾长时间讯问，不能排除因其精

神受到压制而作出了有罪供述的情形”被

排除。重审时，法院则表示，当日检察院

的拘传手续、视频材料、笔录材料相互印

证，法律手续齐备，讯问地点等程序均合

法，且未遭受刑讯逼供，因此这份供述的

收集合法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在本次的第二次重审

开庭中，蒋永容上述所有的有罪供述均被

认定收集合法，未作为非法证据予以当庭

排除。

4 月 3 日再次重审时，蒋永容在指定

监视居住地点的几名办案人员出庭作证。

他们均表示，自己按照法律法规办案，未

对蒋永容进行刑讯逼供，但对于辩护人询

问的相关具体细节，均表示“时间太长，

记不清楚”。

蒋永容的第二辩护人、北京中银律师

事务所贵阳分所律师沈忱表示，出庭作证

的证人并非全部的执法人员，这些证词作

为事实证据不够完整。并且，办案人员对

具体细节均记不清楚，证言的公信力值得

商榷。

唯一直接的证据是证言
行贿人口供多次变动

事 实 上 ， 无 论 在 原 审 还 是 重 审 判 决

中，这起受贿案唯一的直接证据仅有当事

双方的供述。

贵州省公安厅纪委出示的干部基本情

况 表 显 示 ，1996 年 ， 蒋 永 容 进 入 贵 州 省

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担任民警。2011 年 5
月，他开始担任交警总队车管处副处长。

时任车管处处长的黎卫红称，蒋永容主要

负责对贵州省 9 个地市的车管所进行业务

指导，并配合相关部门对驾校和机动车检

测站进行监管。

据蒋永容回忆，2011 年 10 月的一次

工作会议上，作为车管处的代表，他发表

讲话并留下了联系方式，谢保成由此认识

了自己。随后，谢保成创立了贵州汉诺科

技有限公司，任公司董事长，公司主业是

销售机动车安检设备。

根据谢保成 2014 年 1 月 7 日的供述 ，

为了新建的机动车检测站能尽快联网，他

在 2012 年、2013 年曾多次与蒋永容通话

商谈，“我跟他说，现在我公司承接的机

动车安全检测线已基本完成，希望蒋永容

帮我尽快联网”。

但蒋永容反驳称，这两年间，自己仅

与 谢 保 成 因 故 通 过 一 次 电 话 。2015 年 8
月，南明区人民检察院的两名侦查人员曾

到 贵 阳 市 移 动 通 信 公 司 调 取 2011 年 至

2013 年 两 人 的 通 话 记 录 。 但 移 动 公 司 表

示 “ 客 户 通 话 记 录 只 保 存 半 年 ， 无 法 调

取。”

在接受侦查人员讯问时，谢保成曾表

示 ， 他 分 别 于 2012 年 夏 季 、 2012 年 年

底 、2013 年 夏 季 在 贵 州 省 公 安 厅 交 警 总

队 后 门 的 东 山 茶 楼 附 近 送 给 蒋 永 容 现 金

35 万元人民币。

然而，侦查人员调取的 2013 年 8 月 9
日、20 日的两份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

局 财 务 凭 证 却 显 示 ，2013 年 夏 季 ， 蒋 永

容与同事出国参加了管理培训。贵州省公

安 厅 交 警 总 队 调 取 蒋 永 容 2011 年 4 月 到

2014 年 1 月的外出记录文件亦显示，2012
年 6 月 21 日至 6 月 28 日、7 月 31 日至 8 月

3 日 、2013 年 6 月 20 日 至 7 月 12 日 等 期

间，蒋永容均外出出差。

周 泽 认 为 ， 蒋 永 容 的 这 份 不 在 场 证

明，有可能与谢保成所讲的具体行贿时间

重合，而检察院并没有清晰的证据证明谢

保成行贿的准确时间。检察院则表示，这

并不能证明蒋永容没有犯罪时间。

此外，蒋永容认为谢保成所称的行贿

地点也不成立。“我在交通管理局和公安

厅熟人很多，不可能在离单位很近的公共

场所接受谢保成的行贿。”

值得关注的是，作为仅有的主要证人

证言，谢保成的几次供述前后存在不小的

变化。

在行贿方式上，谢保成在 2014 年 1 月

7 日表示，自己是打电话联系蒋永容，约

好 了 见 面 再 去 送 钱 。2 月 24 日 ， 他 改 口

称，“我都是先到蒋永容办公室，看到他

在，就说‘在啊？哪天？’约定后，在老

地方等候对方。”

据蒋永容称，实际上，自己被举报受

贿始于案发前一年半。彼时，贵州省公安

厅纪委还曾就此调查。2013 年 9 月 2 日 ，

谢 保 成 向 省 公 安 厅 纪 委 否 认 向 蒋 永 容 行

贿，并称“举报内容不真实”。而在 2014
年 1 月 7 日接受公诉机关调查时，他则表

示曾“分 3 次送钱给蒋永容，共计人民币

35 万元”。2 月 20 日，他又称，自己在接

受纪委调查时存了侥幸心理，“做了不实

陈述”。

原审时，检察官表示：“不能用细节

和常理来推翻谢保成的陈述，受贿行贿的

关系就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问题。谢

保成存在不同的供述正说明侦查人员从实

记录。”

谢保成本 人 在 第 一 次 重 审 的 第 二 次

开 庭 时 ， 曾 通 过 视 频 出 庭 作 证 。 他 称 ，

自 己 送 钱 的 方 式 是 “ 打 电 话 和 直 接 去 办

公室都有，主要听从蒋永容的暗示。”辩

护 人 询 问 送 钱 的 具 体 过 程 ， 他 均 表 示

“记不清楚”。

对此，检察院在原审及两次重审时均

表示：谢保成证言中不一致的陈述与本案

无关联性。而谢保成向蒋永容行贿的多次

证言前后时间、地点及行贿金额等主要事

实稳定清楚，主要情节均无矛盾之处。

“检察院的证据中，能够证明蒋永容

犯受贿罪的只有蒋的供述和谢的证词。但

这些证词各自前后说法不一，自相矛盾或

互相矛盾，且两人的供述都是在失去人身

自由的情况下形成的，存在被逼供而虚假

陈述的嫌疑。”周泽表示。

行贿、受贿双方是否存在
业务关系

检察院对蒋永容受贿的指控称，2012
年，汉诺公司的董事长谢保成，为使自己

公司承建的 3 家公司的 3 条机动车安检站

能够尽快通过贵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车管

处的验收，并联网接入远程安检标志核发

系 统 ， 以 便 尽 快 收 回 资 金 ， 找 到 了 蒋 永

容。蒋永容答应帮忙，后来汉诺公司新建

的机动车安检设备顺利通过相关项目验收

并联网，谢保成为了感谢蒋永容的帮助，

分 3 次共送给蒋永容 35 万元的好处费，蒋

永容全数予以收受。

据 《关于申请对习水县华益机动车检

测中心进行验收的报告》《资质认定计量

认证证书》《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

验资格许可证》 等多份文件综合显示：在

贵 州 ， 一 个 机 动 车 检 测 站 从 设 立 到 营

业 ， 需 要 依 次 通 过 县 市 质 监 局 上 报 规

划 ， 省 质 监 局 批 复 并 公 示 规 划 、 标 定 、

计 量 认 证 、 资 质 认 可 ， 当 地 物 价 部 门 核

实 收 费 标 准 ， 当 地 交 警 支 队 上 报 ， 最 后

再 由 省 交 警 总 队 验 收 并 联 网 接 入 远 程 安

检标志核发系统。

一个是监管机动车检测站联网验收的

单位，一个是向新建机动车检测站销售机

动车安检设备的企业，贵阳市南明区人民

法院认定两者“存在业务关系”。

2011 年 ， 谢 保 成 的 汉 诺 公 司 成 立

后，作为乙方先后与多家公司签订了销售

相关机动车安检设备的合同。除了硬件设

备交易外，还包括汉诺公司要“配合甲方

经主管部门检验合格”，并约定付款方式

为“乙方安装、调试、标定合格后支付”。

车管处将机动车检测站成功联网，是

否为检测站向汉诺公司缴纳货款的前提条

件？谢保成称，只有经过蒋永容所在的省

车管所验收、并给他所承建的机动车检测

站接入远程安检标志核发系统，汉诺公司

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才算履行完毕，汉诺公

司才能因此收回货款。

周泽律师调取到的付款凭证显示，实

际上，汉诺公司与部分检测站的货款在联

网验收前已经基本付清或全部付清。他表

示，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客户向汉诺公司支

付货款，都是根据合同约定进行的。“交

警总队的联网验收既不是付款条件，也不

是合同约定内容。”

谢保成在后来的供述中，将“收回货

款” 改 口 为 “ 收 回 尾 款 ”。 但 周 泽 认 为 ，

汉诺公司根本不存在行贿的理由。“检测

站欠汉诺公司的尾款都是十万八万，谢保

成为了十万八万的尾款多次行贿比尾款还

多的钱给蒋永容明显不合情理。”

蒋永容坚称，省交警总队车管处只跟

检测站打交道，汉诺公司是检测站另一头

的业务关系户，他只有监督权而没有审批

权 。“ 监 测 站 是 和 各 个 支 队 的 内 网 联 网 ，

我们只负责对支队提交的数据进行测试、

评审和监督。”

法院在原审和重审中同时采信的还有

证人常志强的 证 言 。 常 是 当 地 另 一 家 安

检 设 备 销 售 商 河 南 万 国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

司贵州分公司的经理。他表示，“经 （车

管 处） 验 收 合 格 后 ， 联 网 工 程 才 算 完

成，检测站才能够正式营业，公司才能收

到尾款。”

原审和重审时，法院均认为，根据汉

诺公司与上述 3 家公司签订的合同、汉诺

公司向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申请机动

车检测站测试的业务表，以及蒋永容的领

导、同事及常志强等证人，证实蒋永容主

管检测站的验收和联网。车管处在接到汉

诺公司的检测申请后，由该处人员实地审

核并出具相关批复。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汉

诺公司与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有业务

上的联系。

而合同中的“乙方安装、调试、标定

合格后支付”一项 ， 以 及 谢 保 成 和 常 志

强 “ 基 本 一 致 ” 的 陈 述 ， 又 可 以 证 实 供

货 公 司 需 经 检 验 测 试 合 格 后 才 能 收 到 尾

款的事实。

蒋永容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

者，常志强所在的万国公司，曾是贵州省

机 动 车 检 测 站 唯 一 一 家 联 网 设 备 销 售 企

业 。2012 年 年 初 ， 为 了 市 场 竞 争 公 平 ，

蒋永容曾向领导提议引进更多企业，最终

使另一家联网企业进入了贵州市场。而在

创立汉诺公司之前，谢保成曾是万国公司

贵州分公司的负责人。

蒋永容一直坚称，上述谢保成的 3 家

检 测 站 通 过 验 收 属 于 正 常 业 务 的 时 长 ，

并不存在人为“打招呼”的情况。4 月 8
日 ， 再 次 重 审 开 庭 时 ， 蒋 永 容 的 两 个 同

事 也 出 庭 作 证 ， 他 们 表 示 ， 验 收 的 流 程

为 当 地 交 警 先 行 检 测 后 向 其 申 报 ， 按 照

业 务 分 工 划 分 相 关 交 警 再 赴 当 地 进 行 最

终 验 收 ， 而 这 个 验 收 的 出 差 ， 需 要 经 过

包 括 蒋 永 容 在 内 几 层 领 导 审 批 ， 蒋 并 无

决定权。

南明区检察院则对此表示，无论指控

的蒋永容“帮助”行为是否最终成功，都

不影响其受贿的事实。“谢保成和蒋永容

之 间 可 能 存 在 信 息 差 ， 谢 保 成 是 商 人 思

维，他并不清楚蒋永容具体的工作安排，

在他看来，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设备通过验

收就算是得到了蒋的帮助。”

2018 年 4 月 8 日，第二次重审开庭的

第三天，蒋永容当庭做了最后陈述：“我

相信司法公正，希望这是我真正最后一次

对此陈述。”

本报贵阳 4 月 23 日电

贵州一公安处长被指受贿 两次发回重审仍未有定论

疑点重重的公安处长受贿案

蒋永容在准备自己的申诉材料。 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/摄


